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的专项说明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航投资”或“公司”）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

性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内字[2023]000187 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内部

控制审计报告》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了否定意见。 

一、《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 

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

报表出现重大错报的一项控制缺陷或多项控制缺陷的组合。 

（一）未履行程序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海航投资公司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海航投资公司在对外担保的

过程中未履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审批程序，未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且未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违反了公司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内控制度相关规定。海航投资公司的内部控制未

能防止或及时发现并纠正上述违规行为，存在重大缺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海航投资公司尚未完成对上述重大缺陷的整改。 

（二）对外投资管理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海航投资公司没有取得原子企业大连众城文化产

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大连众城”）的财务报表、审计报

告、评估报告等必要的资料，导致无法对相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计量和列

报。海航投资公司在对外投资管理并未能够设计合理的内部控制并有效执行，

存在重大缺陷。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

上述重大缺陷使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中，但未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在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

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本报告并未对我们在 2023 年 4 月 26 日对海航投

资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产生影响。 

二、公司董事会意见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同意《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会计师的意见。公司管理层已识

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上述缺陷在所有

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在海航投资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会计师已经

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本报告并未

对海航投资 2022 年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督促各项整改措施的落实，尽快完成整改。 

三、关于上述重大缺陷的整改措施 

针对报告期内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公司将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 

(1)公司不放弃与龙江银行谈判和解的可能性。 

(2)公司就为海航物流提供 146,400 万元担保事宜，于 2022 年 3 月起诉龙江

银行，法院已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立案，由于存在利息部分二审诉讼，公司与

龙江银行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20 日向一审法院邮寄了关于请求给予四个

月和解期限的申请书。 

(3)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收到关联方杭州云栖承诺函，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签署抵押合同，前述房地产抵押合同签署后，公司及杭州云栖根据相关抵

押登记主管部门要求，准备相关手续材料，由于本次抵押担保登记事项不同于

普通的融资抵押担保业务，相关申请材料暂不符合抵押登记中心办理流程的常

规性要求，该抵押登记事项至今暂无法完成办理。该事项后续如有进展，公司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2023 年 3 月 13 日，公司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上诉状》。

因与龙江银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琼 96

民初 706 号]民事判决书，基于新的事实和理由公司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上诉请求依法撤销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琼 96 民初 706 号]

民事判决书；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

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后续公司将持续推进该项工作，维护公司利益。 



2、公司持续加强投后管理，加强与执行合伙人芜湖奥博的沟通，积极督促

其组织安排大连众城的审计、评估工作，争取早日取得大连众城的审计报告、

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以供审计机构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明确是否

消除影响的专项核查意见。同时，针对对方存在的可能损害公司子公司大连飞

越作为大连众城 LP 之权益的协议签署行为，大连飞越保留向协议各方依法追

诉的权利。 

3、公司将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全面加强管

控，不断优化公司业务审批及管理流程，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

体系与风险防范机制。加强学习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一

步规范公司治理和三会运作机制，强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

不断健全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规范化运作水平，促进公司健康、可

持续发展。 

2023 年度公司将严格遵照相关规定，全面加强管控，确保公司在所有重大

方面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 

特此说明 

 

 

 

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